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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民國六十二年開始研究改革，迄今長達二十

多個年頭，終於研議完成。在政府人事經費負擔日益沈重之下，退撫經費

之籌措改為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的基金制乃為不得不然之走向。民

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奉總統明令公布的「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條文第

八條及「公務人員撫卹法」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皆明示：公務人員退休金

（撫

卹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

由各級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銓敘部據此，進一步擬定「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總統明令公

布。新的退撫制度有以下幾項改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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